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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22-064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调整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海

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控股集团”）《关于注入橡胶相

关资产的承诺》，海垦控股集团拟延长原 2017 年出具的《关于注入橡胶相关资产

的承诺》的承诺履行期限。根据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分别召开

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南橡胶关

于控股股东调整承诺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原承诺背景和内容 

海南省农垦总公司于 2010年 8月 20日向海南橡胶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函》，向海南橡胶作出承诺：由于种植环境不适宜等原因，海南省农垦总公司部

分下属单位仍保留有部分橡胶林，但所生产的胶乳、原木等原料均由海南橡胶及

下属单位统一收购加工，海南省农垦总公司及相关单位对这些原料不做加工、不

对外销售。海南省农垦总公司计划用三年时间解决涉及同业竞争的橡胶胶林资产。 

按照 2010年 9 月 29日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海南农垦

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海南省农垦总局作为省政府授权的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原海南省农垦总公司）进行监管，

并且拥有橡胶胶林资产的存续农场划归海南省农垦总局。2013年 10 月，经海南

橡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保荐机构、法律顾问核查后，认定海南省农垦总局和海

南橡胶不构成关联关系；同时，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除下属农垦科学院因科

研需要在国家天然橡胶产业技术支撑体系试验站保留有橡胶胶林之外，已不存在

涉及同业竞争的橡胶胶林。 

2015 年 12月，根据《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新一轮海南农

垦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的要求，海南省农垦总局和海南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合



2 

并组建为海垦投资控股集团。原海南省农垦总局下属农场拥有的橡胶胶林资产重

新划归至海垦投资控股集团。 

为解决同业竞争，2017 年 12 月 20 日，海垦投资控股集团出具承诺：自该

承诺出具之日起 5年内，将目前在海南橡胶体系外的经营性橡胶相关资产市场化

注入海南橡胶，前期已出具的承诺按原承诺履行。 

二、本次承诺调整的原因 

（一）资产质量和效益低下，注入将增加上市公司负担 

由于种植环境不适宜等原因，在海南橡胶上市时，海南省农垦总局部分下属

单位仍保留有部分低产胶林，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该部分胶园共计 12.42

万亩，其情况如下： 

1、胶林分布于不宜植胶区，资产质量低下。该部分胶林主要位于海南岛东

南部沿海地区，频遭台风、雨天较多，且多丘陵山地，不适宜植胶，胶林亩存株

数低、产胶能力差，加之近年来胶价持续低迷，属地农场公司缺乏投入动力，多

年处于失管状态。 

2、胶林多已进入衰产期，资产收益十分有限。胶园多为超过开割年限的残

次胶林，树龄 25年以上的胶园达 10.38万亩，占已开割胶园面积的 84.20%，产

胶量低且逐年下降，已达更新砍伐标准，割胶收益十分有限，经济价值低。加之

近年来橡胶价格持续低迷，橡胶种植环节长期存在成本倒挂现象，若注入该部分

低效资产，不仅无法获取增值收益，还将进一步加剧成本倒挂，增加上市公司经

营负担。 

3、注入后管理成本和管理难度较大。该部分胶园分散于三亚、陵水、万宁、

保亭、定安、海口、文昌、琼海等 8个市县，面积小且分散，离海南橡胶现有基

地分公司距离较远，管理难度大，该部分胶园注入后未来难以得到有效管理，将

加剧上市公司管理负担。 

（二）海垦控股集团正全面实施“四梁八柱”产业发展战略，将逐步消除同

业资产 

当前海垦控股集团围绕海南自贸港“三区一中心”的定位，结合自贸港四大

主导产业方向，全面实施“四梁八柱”产业发展战略，在坚定不移支持海南橡胶

做大做强做优天然橡胶产业保障国家战略资源安全的同时，大力发展南繁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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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物流、热作农林、旅游康养、畜禽海产、资源开发等非胶产业，在产业规划

中有土地需求。海垦控股集团计划继续对该部分残次胶园进行调整，用于发展非

胶产业，加速淘汰有关下属单位的现有老残胶林，在海南橡胶体系之外不再发展

橡胶种植业务。 

基于上述原因，在该部分胶园经济效益低、管理难度大，且天然橡胶价格持

续低迷、胶工短缺的情况下，若将该部分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不仅会增加上市公

司的资金负担、管理负担和经营负担，未来也难以获取增值收益，降低公司的盈

利水平，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的权益。 

三、本次承诺调整内容 

为有效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同时鉴于调整该

部分残次胶园发展非胶产业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根据《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等相关规定，海垦控股集团拟延长原承

诺履行期限，调整后的承诺如下：海垦控股集团承诺，在 2027年 12月 20日前，

将海南橡胶体系外的经营性橡胶相关资产市场化注入海南橡胶，前期已出具的其

他承诺按原承诺履行。 

四、本次延长承诺期限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延长承诺履行期限，是基于目前实际情况、从维护上市公司权

益角度作出的，有助其进一步有效解决同业竞争，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关于控股股东调整承诺的议案》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公

司控股股东下属的该部分胶园经济效益低、管理难度大，若将该部分资产注入上

市公司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和股东的权益；同时控股股东正全面实施“四梁八柱”

产业发展战略，将逐步消除同业资产。本次调整承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项议案。 

六、监事会意见 

与会监事认为：本次控股股东延长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事项，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相关规定，会议审议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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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1、海南橡胶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海南橡胶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海南橡胶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部分议案的独立意见； 

4、海垦控股集团出具的《关于注入橡胶相关资产的承诺》。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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